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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起诉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欠款本金 437,813,002.2元、利息 106,123,598.36 元（暂计

算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之后利息以 437,813,002.2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0%，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 36,708,215.06 元（暂计算至 2020

年 6月 16日，之后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317,813,002.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0.8%，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

《关于子公司起诉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的公告》，披露了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运公司”）诉平湖九

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北京天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019）浙 04 民初 177 号】（详见公

告编号：临 2019-075）。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1日获悉，景运公司于2020年9月1日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即《民事判决书》所称“本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9）浙

04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在对海洋花园公司一方已还款范围进行确定后，将分别就涉案欠款本

息进行计算。 

本金部分。双方合同约定海洋花园公司逐步向景运公司偿还债务本金，相应

利息与最后一期本金一同偿还。故依据双方约定，海洋花园公司所还款项均视为

归还本金。截止 2020 年 6月 16日(双方确认的最后还款日），海洋花园公司尚欠

景运公司本金 437813002.2元。 

利息部分。依据双方合同约定，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免息，故借款利息应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景运公司的诉请虽然分别明确了利息及逾期利息，

但是利息和逾期利息均是以尚未归还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息 10%计算，该计算

方式符合合同约定，也不超过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对该计算标准，本院予以认定。

因计算标准相同、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就该部分，本院不再区分期内利息、逾

期利息，统一认定为利息。经计算，截止 2020 年 6月 16日，海洋花园公司尚欠

景运公司欠款利息 106123598.36 元。其后利息，应依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 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逾期还款违约金部分。还款合同约定，海洋花园公司一方未按协议约定的时

间向景运公司支付本金及利息的，每逾期一日按未支付本金及利息总额的万分之

三支付违约金。景运公司并非金融机构，双方也并未就之前结欠利息计入后期本

金重新出具过债权凭证，故对景运公司要求就利息再计算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不

予支持。就本金部分，景运公司可以依约主张违约金，但就预期可得融资款项

12000 万元部分，自 2018 年 12 月 27 日起，应从违约金计算基数中扣除。合同

约定的还款期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的 24个月，即自 2017年 9月 28 日至 2019

年 9月 28日。合同还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 12 个月内（2017年 9月 28 日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未能至少偿还到债务本金人民币 23200 万元的，海洋花园公司一

方应当补足不足部分。故本案逾期还款违约金分为三部分：1.自 2018 年 9月 29

日起，海洋花园公司一方应支付以 23200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本金所得金额为基



数的违约金，该部分违约金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2.自 2018 年 12 月 27

日起，海洋花园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计算基数，应在第 1部分本金计算方式的基

础上再扣除 12000万元；3.自 2019年 9月 29 日起，海洋花园公司应以所有未支

付本金扣除 12000万元为基数支付违约金。至于违约金计算标准，合同约定按照

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即年利率 10.8%，该标准不超过法律限制性规定，本院予

以认可。经计算，截止 2020 年 6 月 16 日，海洋花园公司应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36708215.06元，之后违约金应以 317813002.2 元为基数，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需特别说明的是，2020年 6月 16日之后若有还款，依据约定，仍旧应先扣

除本金，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基数亦应根据变更后的本金数额为准，现有

证据仅能反映截止 2020 年 6月 16日的还款，故本案判决以截止 2020 年 6月 16

日的尚欠款项为准。 

中融正元公司与天度益山公司的责任。还款合同 3.4条约定,中融正元公司、

天度益山公司就海洋花园公司应向景运公司偿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故景运公司请求中融正元公司、天度益山公司就本案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对景运公司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天度益山公

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

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海南

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欠款本金 437813002.2 元、利息 106123598.36 元（暂计

算至 2020 年 6月 16 日，之后利息以 437813002.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0%，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 36708215.06 元（暂计算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之后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317813002.2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0.8%，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北京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海南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800543 元、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2805543 元，由海南景运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185543 元，由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北京中

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2620000

元。公告费 260元，由北京天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民事判决书》【（2019）浙04民初177号】，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

限公司需向景运公司支付欠款本金437,813,002.2元、利息106,123,598.36元（暂

计算至2020年6月16日，之后利息以437,813,002.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36,708,215.06元（暂计算至2020年6

月16日，之后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17,813,002.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8%，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对本次诉讼涉及的该笔债权已累

计计提1.80亿元的坏账损失，账面债权余额2.63亿元。上述欠款本金、利息、逾

期付款违约金将在收回时对公司对应期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该判决为一审判决，

尚处于上诉期内，尚未生效。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